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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现

场方式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

日前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

事

１５

名，现场出席董事

１５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社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

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股东推荐、

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王社平先生、祁泽民先生、陈亚杰先生、董传彤先生、李笑文先生、班士

杰先生、宋淑艾女士、杨化彭先生、史际春先生

９

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宋淑艾女士、杨化彭先

生、史际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

交所审核无异议，全体董事候选人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通过后成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宋淑艾女士、杨化彭先生、王纪新先生、史际春先生、赵保卿先生对上述提名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在审阅公司提交的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个人履历、工作简历等有关资料，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相关部

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基础上，同意提名王社平先生、祁泽民先生、陈亚杰先生、董传彤先生、李笑文先生、班士杰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宋淑艾女士、杨化彭先生、史际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条件，能

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六条和第一百八十二条进行修改（附《公司章程修正案》草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建设工程公司承担郭二庄矿技改建设施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下属矿井郭二庄煤矿进行改扩建，对下组煤进行开采。 通过招投标程序，确定由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邯郸矿务局建设工程公司承担郭二庄煤

矿改扩建工程的矿建、土建及安装全部工程，合同金额合计

１７

，

６８５．７７

万元。 由于公司与邯矿集团同属冀中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之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

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郭周克先生、刘建功先生、张汝海先生、刘尚林先生、赵森林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

先生、李明朝先生、白忠胜先生回避了表决。

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四、关于收购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的议案

为了增加公司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公司拟以

１９．１９

亿元收购河北航

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由于公司与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属冀中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郭周克先生、刘建功先生、张汝海先生、刘尚林先生、赵森林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

先生、李明朝先生、白忠胜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五、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见的议案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厦门航空有限公司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

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公司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谨慎审核了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主要假设前提及评估目的、评估方法等。 本次评

估机构的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评估机构及其关联人独立于公司及其关联人，在本次评估工作中保持了充分

的独立性；本次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

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

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

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评估定价公允合理。

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郭周克先生、刘建功先生、张汝海先生、刘尚林先生、赵森林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

先生、李明朝先生、白忠胜先生回避了表决。

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六、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金牛大酒店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收购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就该议案进行表决时，

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

１

：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社平，男，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峰峰矿务局孙庄矿副矿长，邯郸矿

务局陶二矿副矿长、矿长，邯郸矿务局副局长、党委书记，邯郸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邯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

记、总经理，河北金牛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河北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等职。 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

任董事的情形。

祁泽民，男，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邢台矿务局东庞矿副总工程师，邢台矿务

局运销处副处长，邢矿集团运销分公司经理，张家口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公司总经济师，河北金牛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金牛

天铁煤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陈亚杰，男，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峰峰矿务局五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

师，峰峰矿务局牛儿庄矿矿长，峰峰矿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峰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冀中能

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 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峰峰分公司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董传彤，男，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邯郸矿务局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处

长，邯矿集团总经理助理兼生产技术部部长、副总经理，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等

职。 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冀中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

关联关系。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李笑文，男，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 曾任邢台矿务局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河北

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负责人，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企业总法律顾问、董事、

党委委员，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河北金牛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负责人。 现任冀中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负责人。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

关系。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班士杰，男，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邯郸矿务局阳邑矿副矿长，邯郸矿务局

陶二矿副矿长，邯郸矿务局陶二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邯矿集团阳邑矿业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邯矿集团云驾岭煤矿矿长，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常委。 现任冀中能

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宋淑艾，女，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曾任承德市委常委、经济部部长，承德市委副书记，承德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河北省轻工业厅厅长，河北省证券委主任，中国证监会行政事务中心主任，大连商品交

易所理事长等职。现任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杨化彭，男，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大同矿务局财务处副主任会计师、副处

长，原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审计局企业审计处副处长，国家审计署驻原煤炭工业部审计局企业审计处处长，原国

家煤炭工业局企事业改革司企改处调研员，原中国煤矿工程机械装备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副局级），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资产财务部副主任、主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等职。 现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史际春，男，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出生，法学博士，教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

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及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共中央法制讲座

《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课题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学习讲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主讲人等

职。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湖北两湖绿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附件

２

：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草 案）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原为：

“董事会由

１５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２

人。 ”

修改为：

“董事会由

７－１５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名，副董事长

１－２

名。 ”

《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原为：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七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

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

。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

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修改为：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５－９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

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

。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

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五条原为：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以公告方式进行。 ”

修改为：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以公司指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以公告方式

进行。 ”

《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条原为：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证券时报》和巨潮网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

体。 ”

修改为：

“公司指定中国证监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二条原为：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

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证券时报》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

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修改为：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四条原为：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

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证券时报》上公告。 ”

修改为：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

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纸上公告。 ”

《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六条原为：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或《证券时报》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

修改为：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

《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二条原为：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６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证券时报》

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

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

修改为：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６０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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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

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７

名，实到监事

７

名。会议通知已于

１０

日前以专人送达或传

真方式发出。会议由索志华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现拟推荐张振

峰、王玉江、张成文、李明朝四人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章程》，上述监事候选人尚需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通过后，成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推选出的三名职工代表监事曹尧、

郭志武、韩福明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同意

７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振峰，男，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政工师。 曾任邯郸矿务局政策研究室副处级研究员，邯矿

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河北金牛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总法律顾问

等职。 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河北航空有限公司监事，山西冀中能源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企业总法律顾问，公司监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决

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王玉江，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邯郸矿务局王凤矿财务科科长，邯郸矿

务局企业银行副行长，结算中心主任，河北金牛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权与资本运营部部长、结算中心主任等

职。 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产权与资本运营部部长、结算中心主任，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公司监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张成文，男，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张家口下花园煤矿宣东矿矿长兼党总支

书记，下花园煤矿党委委员、副矿长、总工程师，邯矿集团张家口盛源矿业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邯矿集

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常委，河北金牛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常委。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李明朝，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邯郸矿务局王凤矿副矿长，邯矿集团长风

玻璃纤维厂厂长、金石钢铁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金华焦化公司董事长、邯矿集团总经理助理，井陉矿务局局长

等职。 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冀中能源井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公司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

监事的情形。

曹尧，男，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高级政工师。 曾任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中诺药业（石家

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西冀中能源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郭志武，男，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高级政工师。 曾任峰峰矿务局薛村矿团委书记、工会副主

席、主席，峰峰集团大淑村矿党委书记，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现任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韩福明，男，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高级政工师。 曾任邯郸矿务局组织部副部长，邯郸矿务局陶二

矿党委书记，邯郸矿务局工会主席、党委常委。现任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

任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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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宋淑艾女士、杨化彭先生、史际春先生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

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

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

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

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 家，同时在冀

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宋淑艾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２９＿

次，未出席

０

次。 （未出

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杨化彭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２９＿

次，未出席

０

次。 （未出

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史际春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２９＿

次，未出席

０

次。 （未出

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

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

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４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公司以

１９１

，

９００

万元收购河北航投持有的厦门航空

１５％

股权。

２

、公司以现金方式分三期支付（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后）：（

１

）、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交易价款的

５０％

，即

９５

，

９５０

万元（如该事项未获得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则退回已支付的全部价款）；（

２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交易

价款的

３０％

，即

５７

，

５７０

万元；（

３

）、标的股权过户完成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交易价款的

２０％

，即

３８

，

３８０

万元。

３

、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同时为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实施本次收购。

４

、根据《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２

〕

５２

号之相关规定，本次参股厦门航

空无需民航总局批准。

５

、 厦门航空的其他股东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放弃该等股权的优先受让

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航投”）收购其持

有的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航空”）

１５％

股权，公司与河北航投的控股股东同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集团”），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参股厦门航空不涉及控制权变更，与河北航投不构成同业竞争。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与河北航投就收购厦门航空

１５％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事宜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 根据该协议，公司将收购河北航投持有的厦门航空

１５％

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１９１

，

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对本次收购股权事项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王社平先

生、郭周克先生、刘建功先生、张汝海先生、刘尚林先生、赵森林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先生、李明朝先生、白忠

胜先生回避了表决。 董事会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该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等交易安排系公司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在综合

分析了厦门航空的现状并对其市场估值、本次交易对于公司本身经营的积极意义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为增

加公司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之目的而实施，本次收购厦门航空

１５％

的股

权，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股权收购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应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本次股权收购的

资产评估报告尚需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北省国资委”）备案，本次股权收购尚需河

北省国资委备案同意后方可实施。

二、关联交易方及其他交易当事人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河北航投为公司控股股东冀中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相关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３０３

号世贸广场酒店

３

、法定代表人：王社平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５

、注册资本：贰拾伍亿元

６

、实收资本：贰拾伍亿元

７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８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２９３

９

、经营范围：对航空运输业、基地建设、商贸物流工程建筑、房地产开发、旅游业的投资；焦炭、铁精粉、铁矿

石、化肥、钢材、建材、生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除外）的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

（二）主营业务

河北航投系经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北航投经审计的总资产

６６．２３

亿元、净资产

２１．６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５１

亿元、净利润

－

３．２５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河北航投持有的厦门航空

１５％

的股权。

河北航投已承诺其持有的厦门航空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厦门航空历史沿革及基本情况

厦门航空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是全国第一家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航空公司，公司原注册资本

７

亿

元，由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航空”）、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集团”）出资设

立。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增资，由厦门航空任意盈余公积按股东股权比例转增资本，增资后厦门航空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２

亿元，其中南方航空出资

７．２

亿元，持有

６０％

的股权，建发集团出资

４．８

亿元，持有

４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河北航投与南方航空和建发集团签订《合资合同》，约定共同对厦门航空进行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厦门航空的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１２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３０

亿元，其中南方航空合计出资额为人民币

１５．３

亿元，

持股比例为

５１％

；建发集团合计出资额为人民币

１０．２

亿元，持股比例为

３４％

；河北航投出资额为人民币

４．５

亿

元，持股比例为

１５％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南方航空、建发集团、河北航投再次决议增资厦门航空，

１１

月厦航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０

亿元，其

中南方航空出资

２５．５

亿元，持有

５１％

的股权；建发集团出资

１７

亿元，持有

３４％

的股权；河北航投出资

７．５

亿元，持

有

１５％

的股权。

厦门航空承运人代码为“

ＭＦ

”，企业标志为“一鹭高飞”。 厦门航空总部设在福建省厦门市，目前已形成了以

厦门、福州、杭州为主基地，覆盖全国、辐射东南亚和东北亚、连接港澳台的航线网络，航点涉及

５０

多个城市，执飞

航线超过

２１０

条，每周执行航班近

３２００

个。 厦门航空是中国唯一使用全波音系列飞机的航空公司，截止评估基

准日厦门航空拥有飞机

８１

架，平均机龄

４．７３

年，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机队之一。

（三）厦门航空其他股东情况

１

、南方航空

南方航空设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９８１

，

７５６．７

万元，注册地为广东省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持有

厦门航空

５１％

的股权，主营业务为提供国内地区和国际定期和不定期航空客、货、邮、行李运输服务；提供通用航

空服务；提供航空器维修服务；经营国内外航空公司的代理业务；提供航空配餐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进行其

他航空业务及相关业务（限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人身意外伤害险）。

２

、建发集团

建发集团设立于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注册资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５２

号海滨大厦

六楼，持有厦门航空

３４％

的股权，主营业务为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从事国（境）内外投资；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不含互联网服务业及计算机信息集成）。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四）厦门航空的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厦门航空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状况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审计，并出具了中审国际审字

［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１０００６－１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厦门航空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３

，

３２０

，

９０３

，

８１３．７０ ２４

，

８９７

，

０７２

，

４６０．１２

负债总额

１６

，

５６１

，

６９８

，

０４５．０１ １６

，

６６２

，

３４１

，

７８４．１４

净资产

６

，

７５９

，

２０５

，

７６８．６９ ８

，

２３４

，

７３０

，

６７５．９８

营业收入

１４

，

６２０

，

０１３

，

７３８．５２ １２

，

６８０

，

２６１

，

６７４．６７

营业利润

１

，

９５０

，

３７３

，

１３６．８１ １

，

５９９

，

０６２

，

７２１．６３

净利润

１

，

８０９

，

６３２

，

０１４．７２ １３１

，

０６２６

，

２５８．９９

（五）交易标的的历史交易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河北航投与南方航空和厦门建发签订《合资合同》，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４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三方约定河北航投出资

１４．６

亿元持有厦门航空

１５％

的股份。 此《资产评估报告》显示，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厦门航空的账面净资产为

３０１

，

１４３．６６

万元，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８８３

，

８９２．８２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友大正”）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股权进行

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４９Ａ

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

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股权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经评估，厦门航空全部股东权益为

１

，

２７９

，

５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７２．５％

，

１５％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１９１

，

９００

万元。

经双方协商，该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１９１

，

９００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系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经河北省国资委

备案）确定，能够公允地反映交易日标的股权的市场价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的情形，本次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五、资产评估的说明

本次对厦门航空

１５％

股权进行评估，提供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河北航投拟转让该股权提供价值

参考。 由于被评估单位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在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

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以及《资产评估准则

－

企业价值》，确定按照收益法估算厦门航空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

（一）评估模型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Ｃ１

：被评估单位基准日存在的现金类资产价值；

Ｃ２

：被评估单位基准日存在的其他非经营性资产和溢余性资产价值；

Ｃ３

：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二） 收益年限的确定

本次收益法评估是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作出的，因此，确定收益期限为无限期，根据公司经营历史及行

业发展趋势等资料，采用两阶段模型，即评估基准日后

５

年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政策、市场等因素对企业收入、成

本费用、利润等进行合理预测，第

６

年以后各年与第

５

年持平。

（三）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ＷＡＣＣ

）。 根据公式

ｒ＝ｒｄ×ｗｄ＋

ｒｅ×ｗｅ

，综合折现率取整为

１０．２１％

。

（四）净现金流量估算

综上所述，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主要是在目前经营状况、财务数据的核实以及对行业的市场调研、分析的基

础上，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与未来的发展等综合情况作出的一种专业判断。 得出净现金流量估算表如下：

净现金流量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永续

营业收入

８８７

，

４４９．５４

１

，

７４２

，

３５３．２４

２

，

１６２

，

５１７．３７

２

，

５８１

，

４０７．８２

２

，

９８０

，

６５９．５６

３

，

３７２

，

３７５．００

３

，

５６２

，

９７５．５６

减：营业成本

６９８

，

０４７．２２

１

，

３６２

，

９３１．４７

１

，

６４３

，

０４４．５３

１

，

９６５

，

８３２．９１

２

，

３０３

，

０３８．９０

２

，

６６１

，

０５４．４５

２

，

８３１

，

５４０．９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８

，

７７７．５１ ３

，

１５１．５０ ８７８．３８ ２

，

４９９．７７ ５

，

１０５．５５ ６

，

６５４．４３ １１

，

８３８．６５

销售费用

４７

，

８９２．４６ ９２

，

１０２．９６ １０９

，

９７８．６２ １２８

，

７４２．２０ １４８

，

０２４．８１ １６８

，

３０４．９３ １６８

，

３０４．９３

管理费用

２４

，

３４２．５４ ４９

，

３１８．０８ ５６

，

１８１．０６ ６４

，

０２４．２４ ７２

，

９８７．０３ ８３

，

２９５．２９ ８３

，

２９５．２９

财务费用

１７

，

３３４．４２ ２９

，

９３７．６０ ３４

，

６０８．８９ ３８

，

３７２．１１ ４２

，

５５４．９６ ４２

，

４５０．１８ ４２

，

４５０．１８

营业利润

７１

，

０５５．３９ ２０４

，

９１１．６４ ３１７

，

８２５．８９ ３８１

，

９３６．５９ ４０８

，

９４８．３０ ４１０

，

６１５．７２ ４２５

，

５４５．５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４

，

７５０．２５ １４

，

９００．００ １４

，

９００．００ １４

，

９００．００ １４

，

９００．００ １４

，

９００．００ １４

，

９００．００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 －

利润总额

７５

，

８０５．６４ ２１９

，

８１１．６４ ３３２

，

７２５．８９ ３９６

，

８３６．５９ ４２３

，

８４８．３０ ４２５

，

５１５．７２ ４４０

，

４４５．５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０

，

３５１．５２ ５４

，

９５２．９１ ８３

，

１８１．４７ ９９

，

２０９．１５ １０５

，

９６２．０７ １０６

，

３７８．９３ １１０

，

１１１．４０

净利润

５５

，

４５４．１２ １６４

，

８５８．７３ ２４９

，

５４４．４１ ２９７

，

６２７．４４ ３１７

，

８８６．２２ ３１９

，

１３６．７９ ３３０

，

３３４．１９

＋

折旧

７８

，

１６３．４６ １６７

，

３７９．５６ １９６

，

３６２．５９ ２２９

，

８６３．４４ ２６３

，

６６１．４４ ２９７

，

８０１．１８ ２９７

，

８０１．１８

＋

无形资产摊销

３１０．２１ ７５０．７１ ７５０．７１ ７５０．７１ ７５０．７１ ７５０．７１ ７５０．７１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３４５．９４ ６９１．８７ ６９１．８７ ６９１．８７ ６９１．８７ ６９１．８７ ６９１．８７

－

追加资本性支出

９３

，

０１４．００ ４７５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８

，

９００．００ ６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８

，

９００．００ ６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

，

２４３．７６

－

营运资金净增加

８

，

７６３．８０ ７

，

５７０．３３ ２４

，

４７２．８７ ２３

，

３３８．８２ ２１

，

３５５．８０ ２０

，

３６８．１９ －

＋

扣税后利息

１２

，

３８９．８８ ２０

，

６４１．８４ ２３

，

８７３．６１ ２６

，

３８３．５６ ２９

，

１６１．３７ ２８

，

６６９．５５ ２８

，

６６９．５５

净现金流量

４４

，

８８５．８１

－１２８

，

７４７．６１

－９２

，

１４９．６８

－１０２

，

０２１．８０

５１

，

８９５．８２ －７

，

３１８．０９ ３５９

，

００３．７４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评估的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选用合理，预期各年度收益

等重要评估依据符合评估对象的客观事实、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股权：河北航投持有的厦门航空

１５％

股权。

（二）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公司受让厦门航空

１５％

股权的对价为

１９１

，

９００

万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分三期支付：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交易

价款的

５０％

，即

９５

，

９５０

万元（如该事项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退回已支付的全部价款）；

２

、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收购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交易价款的

３０％

，即

５７

，

５７０

万元；

３

、标的股权过户完成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交易价款的

２０％

，即

３８

，

３８０

万元。

（三）期间损益：自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股权过户完成日止，标的股权的期间损益（包括但不限于可分配利润

或实际发生的亏损）由公司享有或承担。

（四）生效条件：

１

、厦门航空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

、河北航投内部有权

机构审议通过出售标的股权相关事宜；

３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收购标的股权相关事宜；

４

、河北省国资

委对标的股权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５

、河北省国资委备案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五）违约责任：

１

、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２

、如因法

律或政策限制，或因冀中能源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或因政府主管部门未能批准或核准等原因，

导致本次股权转让不能实施，则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债权债务转让和新增土地租赁事宜。

本次股权收购价款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者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筹集资金。

八、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将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从长远来看，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采取成本法核算；本次股权收购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业绩产生影响。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河北航投未发生关联交易。

十、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收购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充分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的对象为河北航投，是公司控股股东冀中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本次收购时， 关联董事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本

次董事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关于收购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的方案以及与河北航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付款方式合理，不构成对上市

公司的资金占用。 本次股权收购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经河北省国资委备案同意后方可实施，本次股权收购尚需取得公

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二）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三）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四）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４９Ａ

号《资产评估报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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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５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星期

五）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２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

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１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

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星期一）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８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选举中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

３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１．１

董事候选人王社平先生；

１．２

董事候选人祁泽民先生；

１．３

董事候选人陈亚杰先生；

１．４

董事候选人董传彤先生；

１．５

董事候选人李笑文先生；

１．６

董事候选人班士杰先生；

１．７

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淑艾女士；

１．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化彭先生；

１．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史际春先生。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股东代表监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

２．１

监事候选人张振峰先生；

２．２

监事候选人王玉江先生；

２．３

监事候选人张成文先生；

２．４

监事候选人李明朝先生；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４

、关于收购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就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冀中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８

：

００

。

２

、登记地址及信函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

１９１

号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０５４０００

３

、登记手续：

（

１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

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２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东账户卡；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合法的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

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

下午

６

点）。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二。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１

、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２

、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３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立军 洪波

电 话：

０３１９－２０９８８２８ ０３１９－２０６８２４２

传 真：

０３１９－２０６８６６６

电子邮箱：

０００９３７＠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５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

＿＿＿＿

作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出席冀中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

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编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收购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画“

√

”。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书有效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

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

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３７

；

２

、投票简称：冀中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次类推。每一议案应

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王社平

１．０１

１．２

祁泽民

１．０２

１．３

陈亚杰

１．０３

１．４

董传彤

１．０４

１．５

李笑文

１．０５

１．６

班士杰

１．０６

１．７

宋淑艾

１．０７

１．８

杨化彭

１．０８

１．９

史际春

１．０９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张振峰

２．０１

２．２

王玉江

２．０２

２．３

张成文

２．０３

２．４

李明朝

２．０４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收购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的议案

４．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分累积投票制议案和非累积投票制议案两种情况申报股数。

①

累积投票制议案：议案一和议案二为累积投票制议案，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为其投向该候选

人的票数。

Ａ．

股东持有的选举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９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

９

位董事候选

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９

的乘积。

Ｂ．

股东持有的选举监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４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

４

位监事候选

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４

的乘积。

②

非累积投票制议案： 议案三和议案四为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计票规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

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

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

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６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河北省财政预算

支出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集团”）转来的《河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的通知》（冀国资字［

２０１２

］

２３

号，以下

简称“通知”），通知载明：

２０１２

年河北省级财政预算支出将安排冀中集团

１０

，

３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

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化工”）重组项目（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收到〈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的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金牛化工收到了上述款项合计

１０

，

３００

万元。 此款项将增加金牛化工本年度净利润

１０

，

３００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也相应增加。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７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公司下属矿井郭二庄煤矿进行改扩建，对下组煤进行开采。 通过招投标程序，确

定由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邯郸矿务局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

“建设工程公司”）承担郭二庄煤矿改扩建工程的矿建、土建及安装全部工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对本次郭二庄矿技改施工事项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

王社平先生、郭周克先生、刘建功先生、张汝海先生、刘尚林先生、赵森林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先生、李明朝先

生、白忠胜先生回避了表决。董事会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工程公司承

担郭二庄矿技改建设施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该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该等交易安排系公司根据郭二庄煤矿的地质状况，

在综合分析了建设工程公司的施工资质、施工经验的基础上，为保证项目质量而实施，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项目建设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建设工程公司是邯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邯矿集团与公司同属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之第（二）项和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一）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邯郸矿务局建设工程公司

２

、住所：邯郸市中华大街

５６

号

３

、法定代表人：孟保明

４

、注册资本：贰仟陆佰陆拾叁万元

５

、经济性质：国有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４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８３５

８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矿山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专业施工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４

，

７９４．３８ ６２

，

７７５．５５

营业收入

１５

，

４１５．９２ １７

，

００４．１０

净利润

７７．７２ ２２．５０

（三）施工资质

建设工程公司持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炉窑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和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等资质。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建设工程公司承包郭二庄煤矿改扩建工程的矿建、土建及安装全部工程，按协议约定时间进行施工、竣工，

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建设工程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工程内容

郭二庄煤矿改扩建工程的矿建、土建及安装全部工程。

２

、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承建方，并根据同类市场定价最终确定合同的交易金额为

１７

，

６８５．７７

万元。

３

、结算办法

主要根据工程施工进度进行结算，留

５％

的工程质量保修金。 工程质量缺陷责任保证期为一年，期满后，发包

方将质保金一次返还承包方。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建设工程公司对邯郸地区的下组煤开采的水文地质条件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近几年完成了邯郸地区部分煤

矿下组煤开采的设计与施工，具备了一定的成熟经验。 此次关联交易可以保证公司按时完成工程施工，公司与关

联方的交易定价公允，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

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该项工程外，公司与建设工程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等交易安排系公司

根据郭二庄煤矿的地质状况，在综合分析了建设工程公司的施工资质、施工经验的基础上，为保证项目质量而实

施，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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